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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特定含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元 指 人民币元 

项目 指 
2022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

债券）南京市项目 

律师事务所/本所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 指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2022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

南京市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法律意见书 指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2 年第二批江苏

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南京市项目

法律意见书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政府债券发行及配套

融资通知》 
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厅字〔2019〕33 号）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 
指 

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

〔2020〕43 号）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 

 

 3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2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 

南京市项目 

法律意见书 

 

前 言 

 

致：南京市财政局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拟申请的 2022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之南京市乡村振兴项目进行分析，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财政部《关于对

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财政部《地

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财政部《关于试点发

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209 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

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

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36 号）、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

办法》（财库〔2020〕43 号）等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以及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说明： 

1.本所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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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期债券的

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注册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

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在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项目实施机构向本所声明，

其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文

件、材料或口头的陈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其所提

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其正本材料或原件是一致和相符的；所提供的文件、

材料上的签字、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字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

合法授权；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5.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系依赖于委托方、项目实施机构及其他相关各

方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据

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实施机构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

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本所律师对以上无其他证据可供佐证的证明文件和有关

说明视为真实无误。 

6.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有关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审计、

信用评级（包括但不限于财务会计文件记载形式、偿债能力评价、现金流动性分

析）等非本所律师专业事项。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审计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信用评级结论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实施机构为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许可，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

在对项目实施机构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后，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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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本批拟发行的江苏省政府债券对应的南京市乡村振兴项目发行债券额度为

0.7亿元，发行期限为 15 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的发行额度、发行期限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

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项目概况 

（一）街道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精准攻坚工程 

1.项目概况 

街道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精准攻坚工程已于 2021 年 4月 2日取得南京市浦口

区行政审批局《关于街道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精准攻坚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浦行审投字〔2021〕67 号），批复：同意街道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精准攻

坚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位于浦口区桥林街道、星甸街道、汤泉街道及永

宁街道。该项目拟对永宁、星甸、石桥及乌江污水系统服务范围内污水管网及附

属设施进行清疏、排查、存量管道整改修复及改造升级工程，不得突破现有管道

线路走向与路径。项目计划总投资 8874.43万元。根据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

《关于街道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精准攻坚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浦行审投

字〔2021〕180 号），核定项目总概算 8980.21万元。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街道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精准攻坚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1〕67 号），街道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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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攻坚工程项目业主为：南京市浦口区水务局。根据南京市浦口区水务局与南

京浦口城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代建协议书》，该项目委托南京浦口

城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代建。 

南京市浦口区水务局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市浦口区水务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20111013065575M 

负责人 郑恒萍 

机构性质 机关 

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雨合路 20 号芯浦科创中心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南京浦口城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浦口城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1057967802L 

法定代表人 周进达 

注册资本 185641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2-12-13 

营业期限 2012-12-13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凤凰大街 10-51 号 

 城乡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投资、管理；国有资产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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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受托资产的管理；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酒店管理；

会议及展览服务；建材销售；实业投资。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街道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精准

攻坚工程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 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街道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精准攻坚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1〕67 号） 

（2） 南京市浦口区水务局《关于街道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精准攻坚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意见》（浦水发〔2021〕51 号） 

（3） 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街道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精准攻坚工

程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1〕180 号） 

（4）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浦口分局《关于浦口区街道污水处理提质

增效精准攻坚工程项目征求规划意见的回函》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街道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精准攻坚工程项目已取得前

述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二）浦口区珠江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精准攻坚及汤泉街道汤盘路等污水管

道维修改造工程 

1.项目概况 

浦口区珠江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精准攻坚及汤泉街道汤盘路等污水管道维修

改造工程已于 2021 年 3月 25日取得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浦口区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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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精准攻坚及汤泉街道汤盘路等污水管道维修改造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1〕55 号），批复：同意浦口区珠江污水

处理提质增效精准攻坚及汤泉街道汤盘路等污水管道维修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该项目位于浦口区江浦街道、汤泉街道及高新区。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

模：(1)浦口区珠江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精准攻坚部分拟实施片区排水管网修缮、

新建雨水口及雨水连接管、市政排水管网修复及改造完善等工程；(2)汤泉街道

汤盘路等污水管道维修改造部分拟对泰来河、汤盘公路（汤农路-银泉路、天泉

路-高华中心路)、银泉路（孙觉路-泰来路）、泰来路等路段实施污水管道修复、

污水泵站提升及改造完善等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9998.14万元。南京市浦口

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浦口区珠江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精准攻坚及汤泉街道汤盘路等

污水管道维修改造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浦行审投字〔2021〕180 号），

核定项目总概算 8980.21万元。 

 

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浦口区珠江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精准攻坚

及汤泉街道汤盘路等污水管道维修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浦行审投

字〔2021〕55 号），浦口区珠江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精准攻坚及汤泉街道汤盘路

等污水管道维修改造工程项目业主为：南京市浦口区水务局。根据南京市浦口区

水务局与南京浦口城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委托代建协议书》，该项目委

托南京浦口城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代建。 

南京市浦口区水务局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市浦口区水务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20111013065575M 

负责人 郑恒萍 

机构性质 机关 

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雨合路 20 号芯浦科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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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南京浦口城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浦口城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1057967802L 

法定代表人 周进达 

注册资本 185641万人民币 

注册时间 2012-12-13 

营业期限 2012-12-13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凤凰大街 10-51 号 

 

经营范围 

城乡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投资、管理；国有资产及其他

受托资产的管理；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酒店管理；

会议及展览服务；建材销售；实业投资。 

主体存续状态 有效存续期间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浦口区珠江污水处理提质增

效精准攻坚及汤泉街道汤盘路等污水管道维修改造工程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

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 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浦口区珠江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精准

攻坚及汤泉街道汤盘路等污水管道维修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浦行审投字〔2021〕5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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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南京市浦口区水务局《关于浦口区珠江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精准攻坚

及汤泉街道汤盘路等污水管道维修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意

见》（浦水发〔2021〕50 号） 

（3） 南京市浦口区行政审批局《关于浦口区珠江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精准

攻坚及汤泉街道汤盘路等污水管道维修改造工程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

复》（浦行审投字〔2021〕180 号） 

（4）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浦口分局《关于浦口区珠江污水处理提质

增效精准攻坚工程项目征求规划意见的回函》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浦口区珠江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精准攻坚及汤泉街道

汤盘路等污水管道维修改造工程项目已取得前述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

资需求。 

 

（三）晶桥镇 2021 年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工程 

1.项目概况 

晶桥镇 2021 年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工程已于 2021 年 3月 26日取得

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关于晶桥镇 2021 年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

造工程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1]80 号），项目已纳入 2022 年

第二批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计划，批复工程实施内容为：新建污水管网，新建

400X400检查井、直径 700检查井、提升井，清通维修提升井，更换提升泵，新

建隔油池，拆除及清掏老旧化粪池，新建 1m3玻璃钢化粪池、2m3玻璃钢化粪池，

管道疏通、管道修复、老旧管道拆除,老旧检查井拆除、检查井修复(方井)、检

查井修复(圆井)、更换球墨铸石板路面破除及恢复,设施改造，铺设植草砖。估

算总投资 3699.5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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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业主 

根据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关于晶桥镇 2021 年农村污水处理设

施提标改造工程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1]80 号），晶桥镇 2021

年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工程项目业主为：南京市溧水区晶桥镇人民政府。 

项目业主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南京市溧水区晶桥镇人民政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201240130894542 

类型 机关 

住所 南京市溧水区晶桥集镇 

法定代表人 文博 

赋码机关 中共南京市溧水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21 年 11月 26日  

登记状态 正常 

 

3.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晶桥镇 2021 年农村污水处

理设施提标改造工程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关于晶桥镇 2021 年农村污水处理设

施提标改造工程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溧审批投许[2021]80 号）； 

（2）河海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晶桥镇 2021 年农村污水处理设

施提标改造可行性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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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晶桥镇 2021 年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工程项目

已取得前述立项等批准文件，项目具有融资需求。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来源及投入情况 

根据评估报告，本次评价南京市浦口区及溧水区 2 个区，共 3 个乡村振兴

发债项目，项目总投资额为 22,572.11 万元，其中：其他资本金 15,572.11 万

元，拟使用专项债 7,000.00万元，均为本次拟使用债券募集资金。 

融资项目中收益为污水处理费等收费项目收入、其他收入等产生的现金流

入，项目建设期内融资还本付息资金通过项目自有资金及项目运营收益安排。 

 

（二）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根据评估报告，南京市项目的收益与融资平衡评估结果如下：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

前提下，本次专项审核的乡村振兴专项债券项目污水处理费收益及政府性基金

收入资金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木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评估报告，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

项假设前提下，募集项目预期收益可覆盖本期融资本息，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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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本委托事项有关机构意见及相关文件 

（一）财务评估报告 

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 

经本所律师核查，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南京市雨花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1147040496700 的《营业执照》，

于 1999 年 3月 5日成立并依法存续，经营范围包括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

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资产评估业务；办理企业合并、分

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的报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

业务。会计咨询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乙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出具项目

财务评估报告的资格，已通过年检。江苏永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财务评估

报告上签名的经办会计师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资质，并已通过年检。 

 

（二）法律意见书 

江苏三法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所对应项目进行法律分析，指派颜

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具体承办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江苏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426091894W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所通

过了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考核结果为合格。 

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名的颜宏宇律师、夏洲源律师为本所执业的专职律师。

颜宏宇律 师持有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律 师执业证》 ，执业证号为

13201201611666605，已通过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

夏洲源 律 师持有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律 师执业证》 ，执业证号为

13201202010236811，已通过江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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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实施单位均系依法有效存续的主体，具备负责实施相

关项目的主体资格；项目均已取得立项文件，具有融资需求；为本期专项债券发

行提供服务的财务评估单位、法律顾问单位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的公允的中

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本次债券对应项目可实现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签字页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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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特定含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项目 指
2022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

债券）之徐州市项目

律师事务所/本所 指 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徐州众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 指

徐州众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2022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

之徐州市项目财务评估报告》(徐众合经审字

（2022）第 002 号)

法律意见书 指

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 2022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

之徐州市项目法律意见书》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
指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

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指

财政部《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

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 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

见》

指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

作的意见》（财库[2020]36 号）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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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2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

之徐州市项目

法律意见书

致：徐州市财政局

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拟申请的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

振兴专项债券）之徐州市乡村振兴专项债券进行分析，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

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

财政部《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财政部《关

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 号）、财政部《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

库[2018]72 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

库[2020]36 号）等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说明：

1、本所承诺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

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期债券

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本所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申报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

材料一同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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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而进行的调查过程中，项目委托方向本所声明，

其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文

件、材料或口头的陈述和说明，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其所提

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其正本材料或原件是一致和相符的；所提供的文件、

材料上的签字、印章是真实的，并已履行该等签字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获得

合法授权；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

5、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系依赖于委托方、项目实施机构及其他相关

各方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获得独立证

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实施机构或其他有关机构出

具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本所律师对以上无其他证据可供佐证的证明文件和有

关说明视为真实无误。

6、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有关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涉及有关审计、

评估报告（包括但不限于财务会计文件记载形式、偿债能力评价、现金流动性分

析）等非本所律师专业事项。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评估结论、财务会计

数据、信用评级结论及依据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7、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委托方为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许可，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以上，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

在对项目实施机构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后，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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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根据江苏省财政厅出具的《关于做好 2022 年第二批公开发行江苏省政府债

券准备工作的通知》(苏财债[2022]3 号)文件要求，徐州市项目申请专项政府债券

发行，拟核定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徐州市项目发行额度。具

体详见申报附件，附件显示：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徐州市项

目本年计划投资 1.34 亿元，其中使用本次申请专项债券 1.34 亿元，债券期限为

15 年期。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的发行额度、发行期限符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

理办法》《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

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及其他相关规定。

二、项目概况

本次乡村振兴专项债券募投项目徐州市共计 1项，为铜山区郑集镇石楼村集

中居住建设项目。

项目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铜山区郑集镇石楼村集中居住建设项目占地约 112000 平方米（约 168 亩），

建筑面积约 120000 平方米，为集中居住小区，项目建成后安置约 570 户。建设

内容主要包括土建工程、给排水、电力、通信、消防等公用工程以及配套设施。

项目建设地点为徐州市铜山区郑集镇石楼村。项目总投资人民币 27000 万元，项

目建设期为 36 个月。

（二）项目法人单位

根据徐州市铜山区行政审批局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出具的《关于铜山区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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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镇石楼村集中居住建设项目核准的批复》（徐铜行审投建[2019]1007 号），铜

山区郑集镇石楼村集中居住建设项目项目代码：2019-320312-48-02-544389，

项目法人单位为徐州市铜山区郑集镇石楼村村民委员会。

项目法人单位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徐州市铜山区郑集镇石楼村村民委员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4320312ME2332923A

法定代表人 张辉

类型 村民委员会

发证机关 徐州市铜山区民政局

地址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郑集镇石楼村

颁发日期 2020 年 3 月 11 日

有效期 2017 年 2 月 1 日至 2022 年 2 月 1日

主管部门 徐州市铜山区郑集镇人民政府

（三）项目批准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铜山区郑集镇石楼村集中居

住建设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及项目实施文件如下：

1、徐州市铜山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关于铜山区郑集镇石楼村集中居住建

设项目核准的批复》（徐铜行审投建[2019]1007 号）；

2、徐州市铜山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建设项目编码：3203231910220101 施工许可编号：3203232020092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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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批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通知》

（铜政集土[2019]3 号）；

4、徐州市铜山区规划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工程字 320323201900944 号）；

5、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不动产权证书》（苏（2020）铜山区

不动产权第 0008998 号）；

6、《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号：201932031200000204）。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徐州市项目已取得相关批准文件，项目实施单位

具有实施该项目的主体资格，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可将本期乡村

振兴专项债券募集资金专项用于前述项目。

三、项目资金情况

（一）项目资金来源及投入情况

根据评估报告，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铜山区郑集镇石楼

村集中居住建设项目年度投资计划为 1.34 亿元，本期拟申请乡村振兴专项债券

资金金额 1.34 亿元，债券发行期限 15 年。

上述筹措资金拟专项用于本次乡村振兴项目，本期募投项目未来偿债资金来

源为土地增减挂钩指标收入、安置房出售补差收入、土地出租收入及其他收入。

（二）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安排

根据评估报告，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徐州市项目的收益

与融资平衡评估结果如下：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的专

项债券的要求，并根据我们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的研究，上述项目可以以相较银

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对上述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保证项目顺利完成。同时，项目建成后通过项目收益提供了充足、稳定的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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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符合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的条件，充分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债券还

本付息要求。”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评估报告，在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

项假设前提下，募集项目预期收益可覆盖本期融资本息，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

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

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

知》（财预[2017]89 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与本委托事项有关机构意见及相关文件

（一）财务评估报告

徐州众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徐州众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出具了《2022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徐州市项

目财务评估报告》。

经本所律师核查，徐州众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徐州市泉山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3117546194590 的《营业执照》，

于 2003 年 10 月 27 日成立并依法存续，经营范围包括审计、查证、验资、基建

工程预决算审核验证；资产、房地产评估；经济案件鉴定；财务会计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现持有江苏省财政厅

核发的批准执业文号为 32030025 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徐州众合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通过历次年检。在评估报告上签名的李兴阳会计师、张艳

会计师为徐州众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执业的注册会计师，具备中华人民共和

国注册会计师资质。李兴阳会计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证书》，证

号为 320300010006，已通过江苏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组织的历次年检；张艳会计

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证书》，证号为 320300250002，已通过江

苏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组织的历次年检。

（二）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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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本期债券所对应的乡村振兴项目进

行法律分析，指派谢文伟、高鹏程律师具体承办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是经江苏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683510973M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所通

过了江苏省司法厅 2021 年组织的年度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考核结果为合

格。

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名的谢文伟律师、高鹏程律师为本所执业的专职律师。

谢文伟律师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3201201010929850，

已通过江苏省司法厅 2021 年组织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高鹏程律师持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为 13201201710823188，已通过江

苏省司法厅组织的历次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为称职。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均是依法成立，合法存续

的公允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

五、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项目现有手续符合法

律法规的要求。

2、项目实施单位均系依法有效存续的主体，具备负责实施相关项目的主体

资格。

3、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将专项用于债券对应的徐州市项目，本次债券对应项

目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4、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财务评估单位、法律顾问单位均是依法

成立，合法存续的公允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出具专业性意见的资质条件。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签字页附后）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2 年第二批江苏省政

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徐州市项目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日 期：















 
 
























































































































































































































































